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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大连汇隆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或“保

荐机构”）作为大连汇隆活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隆活塞”或“公司”）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汇隆活塞进行持续督导，并出

具 2025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概述 

项目 工作内容 

1、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对公司 2025 年度披露的文件进行及时审阅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则制度 

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则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根

据新《公司法》及《上市规则》的规定，修改

完善公司治理制度 

3、募集资金使用监督 

通过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账户对账单、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台账等方式对公司募集资金的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4、督导公司规范运作 
通过事先审阅议案，事后查阅决议等方式督导

公司规范运作 

5、现场核查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 2 次现场核

查，对公司进行了 1 次定期现场核查。 

6、发表专项意见 

根据核查，出具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责任公司关于大连汇隆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

查报告》、《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关于大连汇隆

活塞股份有限公司厂房租赁暨关联交易相关

事项的核查意见》、《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关于

大连汇隆活塞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申万宏

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大连汇隆

活塞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

意见》、《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

司关于大连汇隆活塞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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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工作内容 

见》。 

7、其他保荐工作 

本年度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一次现场培训，

培训的主题为北交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职责

和北交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二、发现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

和执行 
无 不适用 

3、股东会董事会运作 无 不适用 

4、控制权变动 无 不适用 

5、募集资金使用 无 不适用 

6、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7、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8、购买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9、对外投资 无 不适用 

10、发行人或者其聘请

的中介机构配合保荐工

作的情况 

无 不适用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

业务发展、财务状况、管

理状况、核心技术等方

面的重大变化情况） 

无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

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

的原因及解

决措施 

（一）公司北交所IPO时签署的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承诺 是 不适用 

2、关于股份增减持承诺 是 不适用 

3、关于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是 不适用 

4、关于稳定股价承诺 是 不适用 

5、关于填补即期回报措施承诺 是 不适用 

6、关于信息披露违规回购股票承诺 是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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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承诺事项约束措施 是 不适用 

8、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是 不适用 

9、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承诺 是 不适用 

10、关于避免关联方资金占用、关联方担保承诺 是 不适用 

11、关于保持独立性承诺 是 不适用 

12、关于房产瑕疵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3、关于环保事项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4、关于劳动用工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5、关于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相关承诺 是 不适用 

16、关于保证公司实际控制权稳定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7、关于上市后一个月内稳定股价措施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8、关于因违法违规事项自愿限售股份的承诺 是 不适用 

（二）北交所IPO以前公开承诺情况   

1、挂牌时，关于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是 不适用 

2、挂牌时，关于不构成同业竞争承诺 是 不适用 

3、挂牌时，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是 不适用 

4、收购人关于保持独立性的承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避免和

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是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一）公司面临的重大风险事项 

1、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及核心技术泄密风险 

公司的发展与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贡献密不可分，他们为公司核

心技术的形成和产品质量的提升做出了突出贡献。近年来，公司不断提升技术研

发能力，出于对公司后续业绩持续增长和提升核心技术能力的需求，公司对人才

特别是技术人才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核心技术人员的稳定及

核心技术的保密对公司持续保持市场竞争优势尤为重要。为保护核心技术，公司

通过规范研发过程管理、建立并完善技术秘密管理制度、申请专利权等措施防止

核心技术泄密。若上述措施未能有效执行，出现核心技术人员大量流失或核心技

术泄露的现象，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产生不利影

响。 

2、丧失供应商资格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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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从事活塞、缸套等中低速内燃机零部件的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

公司下游的船舶工业、铁路机车行业严格执行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和产品认证体

系，对内燃机关键零部件的产品质量、可靠性、稳定性及耐久性要求较高。公司

的主要客户采用供应商审核、生产许可证及招标资质审核等制度，经发动机产权

拥有方或整机制造方对供应商的质量管理体系、生产工艺保证能力以及小批量产

品验证后，根据其需求，整机生产方下达批量订单。如果公司产品质量达不到客

户要求，则面临供应商资格被取消的风险。 

3、产品外协加工风险 

公司外协加工主要是锻造及表面处理工序，公司依据客户对产品锻造及表面

处理的技术要求不同，选择相应的外协生产厂家。如果外协生产厂家对公司产品

进行锻造及表面处理时，达不到客户要求，公司将面临产品不能通过客户验收的

风险。 

4、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占总资产的比例较高。公司的主要客户为国

内外大型船用柴油机制造企业、铁路机车制造企业和天然气压缩机制造企业，客

户资金实力较强，资信状况较好，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小。但是，如果

出现行业景气度下降、经济形势恶化，下游主机厂资金链断裂，公司应收账款仍

然存在一定的坏账风险。 

5、税收优惠变化的风险 

公司 2014 年 9 月 29 日首次取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2017 年、2020 年和

2023 年分别取得了经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目前有效证书编号为

GR202321200422，有效期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

八条第二款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

所得税。虽然 2023 年，公司经认定再次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但是 2026 年公

司仍需重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如果公司不能继续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将对公司的经营成果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6、汇率波动风险 

公司存在境外销售，如果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波动，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会

对公司出口业务收入造成影响，从而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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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苏爱琴、张勇、李训发三人，李颖、李晓峰二人为一致行

动人。报告期末公司实际控制人苏爱琴、张勇、李训发三人合计持有公司 45.31%

的股份，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五人合计持有公司 67.52%的股份，控制权

相对集中。虽然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且公

司自设立以来未发生过实际控制人利用其实际控制人地位侵害其他股东利益的

行为，但公司实际控制人仍可能通过公司董事会或行使股东表决权等方式对公司

的发展战略、经营决策、人事安排、利润分配决策等重大事项实施影响，可能对

公司、其他中小股东和公众投资者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二）报告期内新增的风险 

1、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带来的风险 

当前国际宏观经济环境仍处深度调整期，全球多极化格局加速演进与地缘政

治矛盾持续深化形成共振。国际秩序层面，局部军事冲突频发叠加大国博弈升级；

国际贸易层面,经济领域呈现复苏进程迟滞，内生增长动能疲弱，全球产业链重

构进程加剧，结构性通胀压力持续抬升。在此背景下，国际治理机制有效性持续

弱化，多边合作框架承压明显，全球经贸体系面临系统性重构挑战。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外销收入占比为 10.75%。若国际贸易争端长期继续恶化，

未来可能会对公司外销收入及海外市场拓展产生不确定性影响，进而影响公司未

来利润增长及盈利质量。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股份质押冻结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四）北京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